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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部分 部门概况

一、主要职责及机构设置

1.主要职责：

（一）坚持党对政法工作的绝对领导、全面领导，坚决执

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决策部署，推动完善和落实政治轮训和

政治督察制度。

（二）深入贯彻党中央和省、市委决定、决策部署、工作

要求、目标任务，对全县政法工作研究提出全局性部署，研究

协调县级各部门、各镇之间有关重大事项，统一全县政法单位

思想和行动。推进平安麟游、法治麟游建设，加强过硬队伍建

设，深化智能化建设，坚决履行维护国家政治安全、确保全县

社会大局稳定、促进社会公平正义、保障人民安居乐业的主要

任务，努力创造安全的政治环境、稳定的社会环境、公正的法

治环境、优质的服务环境。

（三）组织对政法领域重大实践和理论问题的调查研究，

研究拟订政法工作的制度规定和重大措施，并及时向县委和市

委政法委提出建议；贯彻政法改革决策部署，组织调研政法改

革中带有方向性、倾向性和普遍性的重大问题并提出建议，协

助县委决策和统筹推进政法改革等各项工作任务落实。

（四）了解掌握和分析研判全县社会稳定形势、政法工作

情况动态，创新完善多部门参与的平安建设工作协调机制，协



调推动预防、化解影响稳定的社会矛盾和风险，协调应对和妥

善处置重大突发事件，协调指导政法单位和相关部门做好反邪

教工作。

（五）加强对政法工作的督查，统筹协调推进社会治安综

合治理、维护社会稳定、反邪教有关法律法规政策的实施工作。

（六）监督和支持政法单位依法行使职权。检查政法单位

执行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国家法律法规的情况，指导和协调政

法单位密切配合。完善与纪检监察机关工作衔接和协作配合机

制，推进严格执法、公正司法。

（七）指导和推动政法单位党的建设和政法队伍建设，协

助县委及其组织部门加强政法单位领导班子和干部队伍建设，

协助县委和县纪检监察机关做好监督检查、审查调查工作，派

员列席县级政法单位党组、党委民主生活会。代管市法学会。

中央和省、市委关于国家安全和全面依法治国（省、市）

领导机构的决策部署得到了全面贯彻落实。我们指导县级政法

单位加强对国家政治安全和法治建设问题的研究，并提出建议

和工作意见。此外，我们还负责指导和协调县级政法单位维护

政治安全工作和执法司法相关工作。

我们全面掌握和分析全县政法舆情动态，并指导和协调政

法单位和有关部门做好相关工作，包括依法办理、宣传报道和

舆论引导等。

（十）完成县委和市委政法委交办的其他任务。



2.机构设置

（一）办公室设置。负责机关日常运转。承担信息、安全、

保密、信访、党务公开、新闻宣传、会议组织、督办落实、综

合协调、脱贫攻坚等工作；编撰政法工作年鉴，编发政法工作

信息。

（二）维护社会稳定科。组织开展调查研究，了解掌握影

响全县社会大局稳定的情况动态，分析研判社会稳定形势，及

时提出对策建议；我们负责组织和完善各级维稳工作机制，协

调政法等部门处理影响全县社会稳定的重大事项，并推动预防

和化解影响稳定的社会矛盾和风险；贯彻落实市委维护稳定和

县委维护稳定工作的指示和工作部署，组织开展全县维护稳定

工作，并进行检查、指导和督办；掌握全县社会稳定情况，及

时向县委、县政府和市委政法委维稳科报告影响稳定的重大问

题和重要情况，并通报有关镇和部门，指导各镇和部门开展工

作；定期综合分析全县影响社会稳定的情况，预测形势，提出

对策，供县委、县政府决策参考。我们组织全县影响社会稳定

问题的排查工作，及时发现和掌握影响稳定的问题，并向县委、

县政府和有关部门提出化解矛盾、消除隐患的措施建议，以确

保社会稳定。在县委、县政府的统一领导下，协调组织有关部

门在敏感期、国家重大政治活动和重大节庆期间，做好维护稳

定工作；针对可能发生的群体性事件，协调组织制定和完善处

置预案；针对近期发生的群体性事件，在县委、县政府的领导



下，我们及时协调有关镇和部门妥善处置，并总结经验教训，

提出改进措施，以确保事件得到妥善处理。加强制度化、规范

化建设，完善信息、排查和协调、督办等各项维护稳定工作机

制，强化维护稳定工作责任制，并对发生严重危害社会稳定问

题的镇、部门实施责任查究；承办县委维护稳定工作领导小组

和市委维稳办其他事项。

（三）综合治理科。组织开展县市公众安全感调查工作，

研究分析全县社会治安形势并提出对策建议；负责全县社会治

安综合治理工作的组织协调、督导检查和综合考评；协调指导

全县各级各部门各行业积极推进扫黑除恶、社会治安重点地区

和突出治安问题排查整治、社会治安防控体系建设等工作。协

调推动全县重点领域、行业、物品安全管理；督促加强全县特

殊人群服务管理、社会帮扶工作；协调推动建立覆盖全县流动

人口、实有人口的动态管理体系；我们指导协调全县预防和减

少青少年违法犯罪工作；我负责协调推进全县基层社会治安综

合治理体系建设，并推动开展基层平安创建活动；协调指导推

动全县各级综治中心建设、深化拓展网格化服务管理，完善镇

街、村（社区）综治维稳机制；协调指导公用设施和重要基础

设施的安全防护、护路护线联防、校园和医院及其周边社会治

安综合治理等方面的工作；指导协调推动“雪亮工程”等社会

治安综合治理信息化建设；研究完善群众利益协调机制，指导

协调、组织推进全县矛盾纠纷多元化解工作。



（四）政治安全科。落实中央和省、市县委国家安全领导

机构的决策部署和工作要求，指导全县政法系统加强政治安全

工作研究，分析研判政治安全形势，提出工作建议和意见。调

研掌握一定时期内全县政治安全重大问题、突出情况、重要动

向，指导协调政法等部门维护政治安全工作；组织全县政法系

统开展政治安全风险评估和监测预警，督促检察政法等部门做

好政治安全风险防控、危机管控。

（五）反邪教协调科。我们针对涉邪教问题进行调查研究，

旨在全面了解全县邪教和对社会有危害的气功组织的情况，分

析研判形势，并提出对策建议；协调指导推动各级相关部门做

好反邪教工作；协调处置重大突发性事件，统筹部署开展重大

斗争活动。

（六）执法监督科。监督检查政法单位执行党的路线方针

政策和法律法规情况；监督和支持政法单位依法履行职责、行

使职权，依法协调中央和省、市县委交办事项和需要统筹研究

把握原则政策的重大敏感案（事）件，以及依政法单位申请需

协调案件的办理工作；组织案件评查，做好涉法涉诉信访工作；

承担县司法体制改革领导小组和社会体制改革专项小组日常

工作；监督管理政法大数据业务协同办案平台；为了落实中央

和省、市县委关于全面依法治国（省、市、县）领导机构的决

策部署，我们支持其办事机构开展工作。

二、工作任务



（1）一是贯彻党的路线方针政策和省委、市委、县委的

决策部署，统一政法部门的思想和行动。二是对一定时期内政

法工作作出全局性部署，并督促贯彻落实。三是组织、协调、

指导做好维护社会稳定工作。四是检查政法部门执行党的方针

政策、法律法规的情况，并研究制定落实党的方针政策、严肃

公正文明执法措施。五是支持和监督政法部门依法行使职权，

指导和督促推动大案要案的查处工作，研究协调指导重大、疑

难、敏感案件的依法处理工作。六是组织协调指导社会治安综

合治理工作。七是组织推动政法综治维稳调查研究工作，研究

解决政法工作中的重大问题。八是研究加强政法队伍建设和领

导班子建设措施，协调县委考察、管理政法部门领导干部。九

是协助纪检监察部门查处全县政法部门领导干部违法犯罪案

件，督促指导有关部门查处违法违纪的政法干警，参与调查社

会反响大，情况复杂的政法干警违法违纪案件。十是组织协调

指导防范和处理邪教问题工作。十一是联系指导县法学会工作。

十二是承办县委和市委政法委交办的其他事项。

（2）一是围绕各个时期社会治安综合治理中心工作和重

大部署，针对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进行调查研究，并提出对

策。二是起草有关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文件、报告。三是制

定一个时期全县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工作规划和实施方案、专项

斗争方案和重点治理方案。四是负责协调县社会治安综合治理

委员会各成员单位工作，检查督促基层单位综合治理各项措施



的落实。五是负责县社会治安综合治理委员会各类会议的组织

筹备工作。六是搜集、传递综合治理工作信息资料。七是承办

县综治委和市综治办交办的其他事项。

（3）一是贯彻落实市委维稳工作小组及其办公室和县委

维护稳定工作领导小组的指示和工作部署，组织开展全县维护

稳定工作，并进行检查、指导和督办。二是掌握全县社会稳定

情况，对影响稳定的重大问题和重要情况及时报告县委、县政

府和市委维护稳定工作领导小组及其办公室，并及时通报有关

镇和部门，指导各镇和部门开展工作。三是定期综合分析全县

影响社会稳定的情况，预测形势，提出对策，供县委、县政府

决策参考。四、组织全县影响社会稳定问题的排查工作，及时

发现和掌握影响稳定的问题，并向县委、县政府和有关部门提

出化解矛盾、消除隐患的措施和建议，以确保社会稳定。五是

在县委、县政府的统一领导下，协调组织有关部门做好敏感期、

国家重大政治活动和重大节庆期间的维护稳定工作。六是针对

可能发生的群体性事件，协调组织制定和完善处置预案。针对

近期发生的群体性事件，在县委、县政府的领导下，我们及时

协调有关镇和部门妥善处理，并认真总结经验教训，提出了改

进措施。七是加强制度化、规范化建设，完善信息、排查和协

调、督办等各项维护稳定工作机制，强化维护稳定工作责任制，

并对发生严重危害社会稳定问题的镇、部门实施责任追究。八

是承办县委维护稳定工作领导小组和市委维稳办其他事项。



三、预算单位构成

从预算单位构成看，本部门的部门预算包括部门本级（机

关）预算编制范围的单位共 1 个。

序号 单位名称 序号

1 县委政法委本级（机关） 1

四、人员情况说明

截至 2023 年底，本部门人员编制 14 人，其中行政编制 7

人、事业编制 6 人、工勤人员 1 人；实有人员 14 人，其中行

政 7 人、事业 6 人、工勤 1 人。

第二部分 收支情况

五、收支说明

（一）收支预算总体情况

按照综合预算的原则，本部门所有收入和支出均纳入部门

预算管理。本部门当年预算收入 3243520 元，其中一般公共预

算拨款收入 3243520 元，政府性基金拨款收入 0 元，较上年增

加 424280 元，主要原因是人员经费增加；

本部门当年预算支出 3243520 元，其中一般公共预算拨款

支出3243520元；政府性基金拨款收入0元，较上年增加424280

元，主要原因是人员经费增加。

（二）财政拨款收支情况



本部门当年财政拨款收入 3243520 元，其中：一般公共预

算拨款收入 3243520 元，政府性基金拨款收入 0 元、较上年增

加 424280 元，主要原因是人员经费增加；

本部门当年财政拨款支出 3243520 元，其中：一般公共预

算拨款支出 3243520 元，政府性基金拨款收入 0 元、较上年增

加 424280 元，主要原因是人员经费增加。

（三）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支出明细情况

1.一般公共预算当年拨款规模变化情况

本部门当年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支出 3243520 元，较上年增

加 424280 元，主要原因是人员经费增加。

2.支出按功能科目分类的明细情况

本部门当年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为 3243520 元，其中：

专项业务（2013105）365000 元，较上年没有变化，保

持不变。

其他党委办公厅（室）及相关机构事务支出（2013199）

480600 元，较上年没有变化，保持稳定。

行政运行费（2040201)为 1856120 元，较上年增加 323620

元，主要原因是人员经费增加；

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支出（2080505）175500

元，较上年增加 28560 元，原因是人员经费增加；

机关事业单位职业年金缴费支出（2080506）87750 元，

较上年增加 14280 元，主要原因是人员经费增加；



其他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2089999）2600 元，较上年

增加 500 元，原因是人员经费增加；

行政单位医疗费（2101101)为 81170 元，较上年增加

14380 元，原因是人员经费增加；

公务员医疗补助（2101103）37920 元，较上年增加 8160

元，原因是人员经费增加；

住房公积金（2210201）156860 元，较上年增加 34780 元，

主要原因是人员经费增加；

3.支出按经济科目分类的明细情况

本部门当年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为 3243520 元，其中：

工资福利支出（301）1972050 元，较上年增加 408920 元，

原因是人员经费增加；

商品和服务支出（302）1203550 元，较上年增加 7200 元，

原因是人员办公经费增加；

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支出（303）67920 元，较上年增加

8160 元，原因是个人医疗补助增长；

本部门当年的一般公共预算支出为 3243520 元，其中：

机关工资福利支出（501）1972050 元，较上年增加 408920

元，主要原因是人员经费增加；

机关商品和服务支出（502）1203550 元，较上年增加 7200

元，原因是人员办公经费增加；



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509）67920 元，较上年增加 8160

元，原因是个人医疗补助增长；

（四）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情况

本部门无当年政府性基金预算收支，并已公开空表。

（五）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拨款收支情况

本部门无当年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收支。

第三部分 其他情况

六、“三公”经费及会议费、培训费情况说明

本部门当年一般公共预算“三公”经费预算支出 33000 元，

持平。公务出国（境）的经费为 0 元，而公务接待费为 11000

元，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为 22000 元。

本部门当年一般公共预算会议费预算支出 0 元，较上年无

变化。

本部门当年一般公共预算培训费预算支出 0 元，较上年无

变化。

七、国有资产占有、使用及资产购置情况说明

截至上年底，本部门所属预算单位共有车辆 1 辆，单价

20 万元以上的设备 0 台（套）。当年按部门预算安排购置车辆

0 辆；安排购置单价 20 万元以上的设备 0 台（套）。

八、政府采购情况说明

本部门当年无政府采购预算，并已公开空表。



九、绩效目标情况说明

本部门实现了绩效目标管理全覆盖，涉及当年一般公共预

算拨款 3243520 元，政府性基金预算拨款 0 元（详见公开报表

中的绩效目标表）。

十、机关运行经费安排情况说明

本部门当年机关运行经费预算安排 357950 元，较上年增

加 7200 元，主要原因是办公经费增加。

十一、专业名词解释

1.公用经费：包括办公及印刷费、邮电费、差旅费、会议

费、福利费、日常维修费、专用材料及一般设备购置费、办公

用房水电费、办公用房取暖费、办公用房物业管理费、公务用

车运行维护费以及其他费用。

2.机关运行经费：指各部门的公用经费，包括办公及印刷

费、邮电费、差旅费、会议费、福利费、日常维修费、专用材

料及一般设备购置费、办公用房水电费、办公用房取暖费、办

公用房物业管理费、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以及其他费用。

3.“三公”经费：是指用财政拨款安排的因公出国（境）

费、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费和公务接待费。其中，因公出国（境）

费反映单位公务出国（境）的国际旅费、国外城市间交通费、

住宿费、伙食费、培训费、公杂费等支出；公务用车购置及运

行费反映单位公务用车车辆购置支出（含车辆购置税）及租用



费、燃料费、维修费、过路过桥费、保险费、安全奖励费用等

支出；公务接待费反映单位按规定开支的各类公务接待支出。

第四部分 公开报表










































